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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能 源 局 文 件

晋能源油气发〔2021〕113 号 

关于持续推进油气管道完整性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各市能源局，各油气管输企业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0〕45

号）要求，巩固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工作成效，做好全省油

气输送管道保护工作，保障油气输送管道安全平稳运行，现就持

续推进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化思想认识，健全完善管理体系 

各单位要从落实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，从推

动能源革命、保障能源安全的历史使命出发，进一步深刻认识做

好油气管道完整性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。按照《关于全面推行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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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能源油气发〔2020〕320

号）要求，细化各级各单位管道保护责任，建立完善完整性管理

体系，以落实企业完整性管理主体责任为主线，以强化油气输送

管道风险防控为重点，把完整性管理工作列入日常工作同部署、

同宣传、同检查、同考核，全面提升管道本体安全，增强风险评

估与防控水平，努力实现我省油气输送管道行业持续稳定发展。

二、突出重点环节部位，修订落实管理方案 

各油气管输企业要按照《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》要

求，完善管道保护工作制度和规程规范，制定完整性管理配套体

系文件和技术文件。在 2020 年工作基础上，以老旧管道、穿越森

林、草原、林地及其边缘管道和穿越采沉区管道为重点部位，以

汛期、供暖期、重大节假日为关键环节，认真修订完善和落实完

整性管理方案，识别和评价管道风险因素，发现和改进存在的不

足，采取有效风险消减措施，确保管道功能完整、风险受控，减

少和预防管道事故发生，实现管道安全、可靠、经济运行。

三、坚持问题导向，做好管理服务保障 

各市能源局要严格依法落实属地管理职责，按照“互联网+

监管”要求，加强对管道企业及第三方管道保护行为的行政执法、

评价考核工作；实施台账化管理，指导管道企业依法依规认真开

展新旧管道的完整性管理，同时建立定期联络、信息共享的地企

联动常态化机制；加强与公安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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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山西省能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



